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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勤先生的文章《试论新发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介绍了荣仲方鼎。读罢铭文，似有心得。今愿将一己之见发表出来，不妥之处，敬请

指正。 

 

    关于荣仲方鼎的文字将另文详为考释。鉴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仅指出以下与李先生考释的不同之处：１，首行末字，当释作宫；第四行第三

字——加，是贺，祝贺荣仲宫室的落成；第五行首二字当是囗璋（董珊博士释）；第六行第三字——速，是召，请的意思，不过在原铭文中特指

宴请。这样，荣仲方鼎铭文可以隶写如下： 

 王乍荣仲宫。 

 在十月又二月 

 生霸、吉庚 

 寅，子加荣仲 

 囗璋一、牲大牢。 

 己巳，荣仲速内（芮）伯、囗（胡）侯、子，子 

 易（赐）白金钧。用 

 作父丁囗 

 彝。史。 

    生霸、吉。这种样式的记时是首次出现。以往西周金文中所见均为既生霸，只见初吉，未见单独的吉。由于本篇铭文中它们和干支相连，且又

和重要人物参与的重要事件相连，又与尹女吉鬲所记类似事件的记述方式一致，所以，生霸、吉应该指的是庚寅。对比生霸和既生霸，前人“既

是已经”的看法与此相合。生霸可能是月亮刚出现的那天（初二或初三），而既生霸应该在其后，至少不应该早于生霸。生霸纵然可以和既生霸

有一天的重合，但不至于晚到既生霸之后。现在，有了生霸这一称谓，还可以认为所指是点，即一天。既生霸，从字面理解，应该是段，指若干

天。它是一条线段，前端是生霸，后端是既望。另外，吉和月相同指同一个日子，说明吉不是月相名词。由于吉和月相并列一起是首次出

现，对它的含义，还需要等待今后更多的资料来认识。不过，似乎也不排除吉就是初吉的可能。参见下文。 

 

    铭文中的子应是尚未逾年的新王。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曾经明确指出：“《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当年称子，逾年称爵（按：杨氏所谓爵，公侯伯是也）。当年称子

者，如僖公九年正月宋桓公卒，夏，宋襄公与葵丘之会，故书曰宋子；僖公二十五年夏，卫文公卒，冬卫成公与鲁会，书曰卫子；僖公二十八

年，陈穆公卒，冬，陈共公与温之会，书曰陈子；定公四年二月，陈惠公卒，三月陈怀公与召陵之会，亦书曰陈子。逾年称爵者，宣公十一年，

陈成公与辰陵之盟，是时不但陈灵公未葬，且杀君者亦未诛，然灵公死于去年，新君已改元，故《经》仍称陈侯；成三年《经》书‘公会晋侯、

宋公、卫侯、曹伯伐郑’，宋公为宋共公，卫侯为卫定公，而是时宋文公、卫穆侯（先君——笔者）俱未葬，但因新君已逾年即位，故仍称

爵。”《左传》僖公九年：“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对此，上引杨氏已经做了总

结，《左传》并不符合《经》文。称子或称爵，与葬或未葬无关，而是和逾年与否有关。关于王称小童，杨氏说：“小童之称，与《经》、

《传》无征。”《经》之无征，不见其例也。《传》之无征，盖谓除此条外，不见实例。 

 

    不难看出，把荣仲方鼎的子解释作尚未逾年的新王是合适的。第一，地位相符合——前文已经说过，荣仲的地位很高，而作为赏赐荣仲的人地

 



位自然不低；第二，子解释作新王，是特指，指代明确，理解起来毫不含糊。第三，有前文所引《春秋》的文献证据。 

 

    前些年出土的秦子戈上的秦子，陈平先生认为就是未逾年的秦国新君。对比上引《春秋》经文上的宋子、卫子、二陈子等，我认为陈先生的说

法可从。葛英会先生曾经对比商代王的称谓后指出，凡商王均不加商字，而方国之王皆加其方国名以为区别。另，西周金文中的所谓异姓诸侯王

也一律加国名，而周王皆不加（大盂鼎之周王当指文王，应是上代末期的方国王）。荣仲方鼎的字不加周，而宋子、陈子、子卫、秦子等皆加其

国名，与此正可一致。 

 

    把子认作未逾年的新君，似乎有两个担心。其一，在荣仲宴请的三人中，把子排在最后；其二，在老王崩但未葬期间，是否允许有贺庆之事与

宴请之事发生？关于第一点，上引伯公父簠可以解释。簠铭云：用召卿事辟王，王排在卿事之后。原铭显然是为了协韵（匡、粱、兄、王协韵）

这等文墨小事而把王放在卿事之后。由此可以看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排序都按照尊贵显赫程度来执行。对于荣仲方鼎铭文，前一个子字是

宾语，后一个子字是主语。作铭者也许是为了照顾两个子字相连便于试用重文符号而把子排在后面（我所吴镇峰、种建荣二先生提醒我可能如

此）。不难看出，这与伯公父簠为了照顾协韵排王在卿事之后性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不管怎样，排序问题并不能构成子是未逾年新君的反

证。 

 

    关于第二点，《左传》所记周景王一事可供讨论。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５２７年），王后之葬礼一结束就宴请前来参加葬礼的

晋国使臣荀跞和籍谈。叔向以为非礼。此事说明，一方面，在《左传》看来，是非礼。但另一方面，景王确实也如此做了。这里只想指出，即便

西周有这种礼制，例外并不是不可能的。 

 

    总之，本篇铭文叙述了五个人物——王、子、芮伯、胡侯和荣仲的三个事件：王作荣仲宫，应该是子加 贺 荣仲囗璋和大牢之前的事（值得

特别提到的是，荣仲方鼎和尹女吉鬲均把作宫室在前叙写，然后叙述历日和来宾祝贺与贺礼，显示出作宫室与举行落成典礼的先后关系）；十二

月庚寅，举行该宫落成典礼，子以礼（白金一钧）前来祝贺；３９天之后的己巳日，荣仲宴请三个人吃饭，又获子的赏赐。 

 

    从王尚未称谥号看，铭文所记几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在已故老王未葬之时。按照《春秋》经，书鲁公死均不见谥号、而书葬皆有谥号看，前儒

所说“葬乃加谥”（或葬前一日祖祭时加谥）是可以信赖的（葬乃加谥，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元年）。以此为证，可以认为本篇铭文成

篇之时，王尚未入葬。 

 

    如果上文对子的理解成立，本铭便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事件时间只能是某一周王新死且未葬之年，新君尚未逾年。也就是说，是某一

周王的最后一年。这相当于给我们又提供了一条年、月、干支、月相四要素俱全的铭文，而其中的历日、月相、和吉四项尤为重要。 

 

    我以为，该器可能是昭王末年（昭王十九年），王是昭王、子是新君穆王。 

 

    荣仲还有一件爵，发现于洛阳北窑Ｍ２９９。同墓所出还有一件觯，颈部饰“昂首分尾两两相对的凤纹，雷纹衬底”。发掘者认为该墓属于西

周中期，是合适的。两件器物上的荣仲应该是同一个人。北窑墓地的墓主地位都很高，荣仲铜器发现于其中可谓正当其所。结合荣仲爵和同墓所

出的觯看，把荣仲方鼎置于昭王末年是很合适的。 

 

    除了器物类型学上的证据以外，还有历日记载。 

 

    铭文中有十月又二月，生霸，吉。 

 

    鲜簋是公认的穆王时期的标准器。今以鲜簋历日——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５５——干支排序，后同）为准，试计算荣仲方鼎历日是否相

合。 

 

    计算之前，我们不妨把昭王末年看作是穆王零年，其后是元年。 

 

    式１＝ ３４－０ ×０．３８６４＋ ３４－０ ×１２＋ ５－１２ ×２９．５３０６＋１±２９．５３０６＝１２２２７±２

９．５３０６＝６０×２０３＋４７±２９．５３０６式１若取减２９．５３０６（也就是减去一个闰月），则为１２１９７天。这是荣仲方鼎

生霸之日与鲜簋之年之月所对应之日（姑且称作“生霸’”）之间的实际跨越天数。３４是穆王元年在位三十四年的年数；０指代昭王末年；

０．３８６４是１９年７闰的平均数；１２是一年１２个月；５是鲜簋的月份，１２是荣仲方鼎的月份；２９．５３０６是一个数望月的平均

数；周代置闰规律并不清楚，所以有±２９．５３０６，以使两器历日在同一王世相匹配不受闰月单数或双数的影响；＋１表示两头计入。 

 

    式２＝５５－２７＋１＋６０ｎ＝１２２０９天 ｎ＝２０４ 这是前后两个器铭干支之间实际跨越的天数。５５是后器——鲜簋的干支在

干支表中的排序；２７是前器——荣仲方鼎的干支庚寅的排序；６０ｎ表示干支表经过了ｎ圈的周转；＋１表示两头计入。 

 

    式３＝１２２０９－１２１９７＋１＝１３天 这是两干支相距天数和两对应月相（如生霸和生霸’）相距天数之间的差。 

 

    荣仲方鼎的生霸既然是初二（或初三），以上面的计算可知，鲜簋的既望就是十四或十五，正好是既望。反过来说，鲜簋的既望如果是十四或



十五，则荣仲方鼎的生霸就是初二或初三。联系庚嬴鼎可知，由于庚嬴鼎的既望已经晚到二十五日，在这种情况下，鲜簋的既望是十四日。也就

是说，鲜簋的既望不可能再晚。这一组关系正好和荣仲方鼎相匹配。特别要指出的是，后者是生霸而不是可以指代若干日的既生霸。以上证明在

不联系绝对年值的情形下，荣仲方鼎和鲜簋的历日可以在昭王末年和穆王三十四年形成一组合理的匹配。 

 

    联系绝对年值也是这样。我曾经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据鲜簋、虎簋盖、卫簋和庚嬴鼎等四器推得穆王元年为公元前９６６年，上一年

（公元前９６７年）为昭王十九年。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当年如正月建亥，十二月为己丑朔，庚寅为初二。己丑日０６时４３分合

朔，到次日庚寅晚上（比如７时）超过３６小时，可以看到月亮，且是当月首次可以看到——正是生霸。 

 

    铭文中的吉，可能是指初吉。经过计算，可以知道，庚寅日也正好符合我的初吉假说——每九天一个初吉。查张表，当年冬至为戊戌（３

５），庚寅在干支中的排序为２７，２７－３５＋１＋６０ｎ＝２９３＝５１＋９×２７ －１ ，（ｎ＝５）。（误差－１可以用假设当年冬

至日先天一日来解释。参见前引拙文）。 

 

    由器物类型学和铭文字体风格判断，此器只有康、昭二王两种可能。由于昭王在位十九年已经成为共识，依据穆王时的前述数件高年铜器铭文

的历日记载，可以求得它与康王末年十二月的生霸（月初出之日）庚寅是否匹配。假设荣仲方鼎为康王末年（姑且不管是多少年），则由荣仲方

鼎所记十二月生霸之日到穆王标准器鲜簋所记之年亦即穆王三十四年五月所对应之日（姑且称作生霸’）共经历了１９１６６±２９．５３０６

天（见式１）；由荣仲方鼎所记之年（康王末年）十二月庚寅到穆王三十四年五月戊午共经历了１９１６９天（见式２）；两者相差３天（式

３）。 

 

    式１＝ ３４＋１９－０ ×０．３８６４＋ ３４＋１９－０ ×１２＋ ５－１２ ×２９．５３０６＋１±２９．５３０６＝１９

１６６±２９．５３０６＝６０×３１９＋２６±２９．５３０６天  （其中１９是昭王在位年数，其余说明见上文。） 

 

    式２＝５５－２７＋１＋６０ｎ＝１９１６９  （ｎ＝３１９） 

 

    式３＝式２－式１＋１＝１９１６９－１９１６６＋１＝４ 

 

    鲜簋之既望最早可能是望日即十五日（由于周代的观测与推算水平远不能和今天相提并论，有时望前一日也有可能被认作既望），此前的第四

日只能是既生霸，距离生霸（即初二或初三）至少还有１２天的距离。在子是新王未逾年的前提下此器不可能属于康王（不管康王末年是公元前

几年），这与前文根据北窑Ｍ２９９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以上生霸、吉（初吉）、庚寅和子所带来的该器的年份（昭王末年）以及北窑Ｍ２９９等若干条因素汇合到一起，与鲜簋历日、我的初吉假说

相吻合，又与我依据《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所作的拟年（公元前９６７为昭王末年）相吻合，似乎难以用巧合二字来对待。即使不管和我的初

吉假说相合这一点，也足以引起注意。在晋侯墓地、杨家村单氏家族铜器群之后，再一次说明了《古本竹书纪年》在构拟西周列王纪年上的重要

性。本篇铭文的重要意义，或许正在于此。这也是我冒险发表此文的动机和胆量的来源。 

（（（（2005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日日日日7版）版）版）版）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发表评论

名字：  匿名发表 

关于我们 | 联系电话 | 广告刊例 



中国文物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邮编：100007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东侧2层 

电话：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建议使用1024*768或以上分辨率浏览 

制作维护中国文物报社网络中心 电话：84078838-8050


